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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R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届

时回购专户上的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

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特一药业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许紫兰

台山市台城长兴路9、11号
0750-5627000
0750-5627588

ty002728@vip.163.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徐少华

台山市台城长兴路9、11号
0750-5627000
0750-5627588

ty002728@vip.163.com

002728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公司专注于医药健康产业，主要从事中成药品、化学制剂药品、化学

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主要产品及其功能或用途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止咳宝片、感冒灵颗粒、血塞通分散片、银杏叶分散片、益心舒颗粒、铝碳酸

镁咀嚼片、枫蓼肠胃康片、奥美拉唑肠溶胶囊、皮肤病血毒丸、小儿咳喘灵颗粒、金匮肾气片、降糖舒

丸、独活寄生颗粒、脑乐静胶囊等。主要产品的功能或用途如下表：

3、经营模式

公司根据市场需求，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了独立、完整的采购、生产、销售和研发体系，具体

如下：

（1）采购方面：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原材料供需情况及公司生产能力，制定原材料采购计划，保证

物料及时供应。公司物料的采购实行经济批量进货，同时严格要求供货质量，控制采购成本，进而降

低公司的运营成本。

（2）生产方面：公司以保证产品质量及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为目的，通过不断提高生产管理水

平，实现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和集约化，确保生产的药品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

（3）销售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深化营销组织变革取得积极成效。①销售模式方面：普药产品保持

原经销模式不变；OTC系列产品已调整为自营+推广服务商的混合模式。②组织架构方面：自营团队

规模稳步扩大，覆盖区域进一步拓展。公司通过对组织架构和岗位职能的细化和明确，优化了内部分

工，自营销售部、线上营销部、第三终端销售部、品牌市场部及市场督导部等部门得到有效运转。③销

售渠道方面：以止咳宝片为核心的OTC系列产品，已建立起从公司到配送商到药店的渠道，止咳宝片

分规格、分渠道销售管理得到有效实施，线下连锁药店合作网络得到积极拓展；线上与主流电商平台

深化合作，依托止咳宝片使“特一”品牌直接触达消费者。④品牌推广方面：将传统、单一的电视广告

和地面媒体、新媒体广告等完美地结合，进一步提高消费者认知，增加新的消费群体。

（4）研发方面：公司一贯重视对研发的投入，视研发为企业发展的源动力。近年来，公司在经营过

程中不断开展技术创新、难题攻关等技术开发活动，并积极加强与院校、研究单位等的密切合作，先后

完成了多项技术研究及开发工作，部分研究开发成果已在项目中得到应用，部分已申报且获得了国家

专利；同时，为了提升公司药品制造水平，保障药品安全性和有效性，促进公司产品结构调整，提高产

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与相关研发机构进行合作，开展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工作。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有头孢氨苄胶囊、蒙脱石散、头孢拉定胶囊、磺胺嘧啶片、阿莫西林胶囊、

盐酸克林霉素胶囊、甲硝唑片、吡嗪酰胺片、复方磺胺甲噁唑片、替硝唑片、卡托普利片、盐酸乙胺丁醇

片、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铝碳酸镁咀嚼片、利福平胶囊、尼群地平片、布洛芬片、对乙酰氨基酚片、盐

酸多西环素片等19个产品通过了一致性评价。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发明专利37项、外观设计

专利20项、实用新型专利8项。

4、主要产品的市场地位

公司核心产品止咳宝片有一百多年历史，具有“宣肺祛痰、止咳平喘”之功效。经临床总结有三大

特点：一是对各类型的慢性咳嗽有显著效果，对止咳、化痰、平喘疗效十分明显，临控+显效率为73%，

总有效率为93%；二是毒副作用低，疗程短、见效快、服药方便；三是对虚寒型和痰湿型咳喘治疗效果

最好，总有效率分别是100%及95%。

止咳宝片属于中成药止咳化痰类药品，根据米内网数据库的统计数据，公司的止咳宝片连续多年

位列止咳祛痰平喘类中成药前十大品牌。同时，公司将通过核心品种的临床研究或真实世界研究，推

动公司特色中药品种（含止咳宝片、皮肤病血毒丸等）成长为中药大品种，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和抗风

险能力。

5、主要的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的营销组织变革与品牌建设已逐步显现成效，销售情况亦稳步回升。具

体表现在：①营销组织变革奠定基础：公司营销组织架构组建完成，自营团队已形成初步规模并高效

运转，为营销工作的持续深化奠定了坚实基础。②核心产品销售稳步恢复：本报告期，公司核心产品

“特一”牌止咳宝片的销量实现6.36亿片，恢复至2023年同期的63.10%。其中，线上业务发展迅速，成

功拓展了新的消费群体。③品牌建设投入强化长期动能：公司持续加大品牌建设投入，报告期内累计

投入2.6亿元。尽管短期内对费用端带来一定压力，但有效提升了“特一”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尤

其在年轻化、线上化消费群体中建立或提升了认知，为“1+N”产品战略的持续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

综上所述，在营业收入稳步恢复、特别是核心产品“特一”牌止咳宝片销量显著回升的推动下，公

司营业利润明显改善。202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2,452.96万元，同比增长34.42%；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达8,167.16万元，同比增长298.50%，展现出强劲的盈利修复能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025年末

2,311,428,505.34
1,821,466,000.50

2025年

924,529,614.92
81,671,615.40

79,578,965.24

244,088,543.19
0.16
0.16
4.55%

2024年末

调整前

2,400,875,824.19
1,764,933,238.57

2024年

调整前

687,785,167.66
20,495,003.39

18,552,442.22

-22,549,753.56
0.04
0.04
1.10%

调整后

2,400,875,824.19
1,764,933,238.57

调整后

687,785,167.66
20,495,003.39

18,552,442.22

-22,549,753.56
0.04
0.04
1.10%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调整后

-3.73%
3.20%

本年比上年增减

调整后

34.42%
298.50%

328.94%

1,182.44%
300.00%
300.00%
3.45%

2023年末

调整前

2,512,636,674.81
2,010,681,910.52

2023年

调整前

1,067,212,110.88
253,175,789.62

249,012,081.13

198,557,705.41
0.77
0.77

16.57%

调整后

2,512,636,674.81
2,010,681,910.52

调整后

1,067,212,110.88
253,175,789.62

249,012,081.13

198,557,705.41
0.55
0.55

16.5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295,133,348.45
31,567,273.65

31,706,892.60

89,383,755.80

第二季度

196,009,525.61
6,440,456.23

6,378,358.12

56,822,575.56

第三季度

200,707,722.19
27,209,399.91

24,724,400.54

44,987,116.15

第四季度

232,679,018.67
16,454,485.61

16,769,313.98

52,895,095.6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许丹青
许松青
许丽芳

香 港 中 央 结
算有限公司

许恒青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兴 全 中
证 800六个月
持 有 期 指 数
增 强 型 证 券

投资基金
高 盛 公 司 有
限责任公司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兴 全
沪深 300指数
增 强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UBS AG
何才勇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76,852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27.27%
7.90%
2.32%
1.90%
1.28%

0.62%

0.44%

0.36%

0.33%
0.25%

上述股东中：
1、许丹青、许松青、许恒青和许丽芳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为同一家族成员，许丹青先生、许松青先生和许

恒青先生均为许丽芳女士的儿子。
2、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中证800六个月持有期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全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均为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产品。

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公司股东何才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1,298,600股，实际合计持有1,298,600股。

81,515

持股数量

139,973,400
40,572,000
11,907,000
9,752,772
6,594,977

3,193,813

2,239,391

1,830,201

1,710,935
1,298,6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139,973,400
40,572,000

0
0
0

0

0

0

0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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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2017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004号文《关于核准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3.54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100元，共计354万张，期限6年。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54,000,000.00
元，利息为 12,776.67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人民币 6,000,000.00元后的发行金额 348,012,776.67
元，已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12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

储账户内。另扣除律师、会计师、资信评级、信息披露费及发行手续费等其他发行费用合计 1,655,
4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46,357,376.67元。该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7]48470002号验证报告。

2、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238号《关于核准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8,040,287股，募集资金总额196,
999,934.04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人民币12,000,000.00元（不含税金额11,320,754.72元）后的发行

金额184,999,934.04元，已由保荐人（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11月17日汇入本公

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内。另扣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 773,730.17元（不含增值

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84,905,449.15元。该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21]第5-10008号验资报告。

3、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1987号）同意注册，公司向9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0,146,514股，发

行价格为每股13.65元。截至2023年9月14日，本公司实际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20,146,514股，募集资金总额274,999,916.10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人民币5,600,000.00元

（不含税金额5,283,018.87元）后的发行金额269,399,916.10元，已由保荐人（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于2023年9月14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内。另扣审计费、律师费、发行手续

费等发行费用 874,949.91元（不含税金额 825,639.53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68,891,257.70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23]第5-
00008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2017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2025年12月31日，2017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募集资金净额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减：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其中：药品仓储物流中心及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新宁制药药品GMP改扩建工程项目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宿舍建设项目

减：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减：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本年末存放于银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以前年度
346,357,376.67
21,707,088.75
310,238,537.46
121,800,584.68
175,360,437.13
13,077,515.65
4,897,509.44

2025年度

52,674.37
32,103,519.12
19,718,324.44
12,385,194.68
20,000,000.00

合计
346,357,376.67
21,759,763.12
342,342,056.58
141,518,909.12
175,360,437.13
25,462,710.33
20,000,000.00
4,897,509.44
877,573.77

2、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5年12月31日，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募集资金净额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减：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减：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本年末存放于银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以前年度
184,905,449.15
332,597.72

158,621,741.57

2025年度

11,422.67
8,178,504.08
15,000,000.00

合计
184,905,449.15
344,020.39

166,800,245.65
15,000,000.00
3,449,223.89

3、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5年12月31日，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募集资金净额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减：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其中：补充流动资金

现代中药产品线扩建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减：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减：项目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减：现金管理

本年末存放于银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以前年度
268,891,257.70
1,548,423.63
60,000,000.00
60,000,000.00

44,482.46

2025年度

504,344.46
18,000.00
18,000.00

100,000,000.00
90,000,000.00

合计
268,891,257.70
2,052,768.09
60,018,000.00
60,000,000.00
18,000.00

100,000,000.00
44,482.46

90,000,000.00
20,881,543.33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

1、2017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本公司分别在中国民生银行江

门支行（账号 607216669）、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账号 757901318010188）、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门分行（账号9550889900000215538）开设了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台山市新宁制药有限公司在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城支行（原名：台山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台城信用社，下同）（账号80020000011457115）、全资子公司广东特一海力药业有限公司在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台山支行（账号653569524588）开设了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2017年12月26日，本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与台山市新宁制药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山市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台城信用社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与广东特一海力药业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台山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因公司于2020年

9月27日聘请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担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原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职责由东莞证券承接。2020年10月26日，公司

已与国信证券签署了《特一药业与国信证券关于终止＜特一药业与国信证券签订的持续督导协议＞

之协议书》。

2020年11月13日，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重新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台山市新宁制药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台山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城支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与广东特一海

力药业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台山支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2020年11月17日，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3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的议案》，同意变更公司2017年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

工宿舍建设项目”，公司于2024年1月15日会同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门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

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2、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本公司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江门台山支行（账号 730275174852）、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城支行（账号

80020000017114647）开设了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2021年12月7日，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城支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1年12月7日，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

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3、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本公司分别在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州 分 行（账 号 641312542）、广 发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江 门 分 行（账 号

9550880055370800559）、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城支行（80020000020567884）开设了

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2023年9月18日，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3年9月18日，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3年9月18日，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4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的议案》，同意变更公司2023年简易程序再融资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实施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

募投项目“现代中药产品线扩建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的建设。2024年12月30日公司会同保荐机构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账号641312542）、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门分行（账号9550880055370800559）就原《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分别签署了补充

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

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17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江门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城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台山支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合计

账号
607216669

757901318010188
80020000011457115

653569524588
9550889900000215538

账户类型
专户

专户

专户

专户
专户

存款金额
108,158.26

696,622.86
72,792.65
877,573.77

备注

已 于 2022 年 5 月
27日销户

已 于 2022 年 9 月
22日销户

2、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台山支行
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城支行

合计

账号
730275174852

80020000017114647
账户类型

专户
专户

存款金额
3,313,186.05
136,037.84
3,449,223.89

3、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城支行

合计

账号
641312542

9550880055370800559
80020000020567884

账户类型
专户
专户

专户

存款金额
821,951.25

20,059,592.08

20,881,543.33

备注

已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销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1、2017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1。
2、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2。
3、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3。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4。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2025年度，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

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4、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年度

编制单位：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承诺投资项目

药品仓储物流中心
及信息系统建设项

目

新宁制药药品GMP
改扩建工程项目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职工宿舍

建设项目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
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
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情况进展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是否已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更）

是

否

是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17,106.33

17,529.41

-
34,635.74

34,635.74

34,635.74
-

3,500.00
10.11%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13,606.33

17,529.41

3,500.00
34,635.74

34,635.74
1.“新宁制药药品GMP改扩建工程项目”2024年全面投入后，项目运行良好，因药品需先
通过新车间GMP符合性检查后方可量产上市，因此本期主要进行新GMP车间药品上市

前的符合性检查工作，导致项目未达到可研报告的预测效益。
2.“药品仓储物流中心及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原预定完成时间为2025年12月31日，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该项目实施地点位于台山长兴路 11号的建设项目已完工并投入使
用。但因此前部分建设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到台山市水步镇振兴路 21号，受该宗地整体
规划与设计进度的影响，目前还在建设中。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目标和项目质量，基于
审慎性原则，公司将“药品仓储物流中心及信息系统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至2026年12月31日。

不适用
不适用

2018年10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可转换公司
债券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将药品仓储物流中心及信息系统建设项目中
的物流信息服务区、商务办公区、后勤保障区及部分仓储的实施地点，从“台山市北坑工
业园长兴路11号”变更至“台山市水步镇振兴路21号”。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

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不适用
不适用

1.2017年12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5,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保荐
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
2018年12月21日公司已按照董事会的决议要求，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5,

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2018年12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截
至 2019年 8月 28日公司已按照董事会的决议要求，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13,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2019年10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7,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截
至 2020年 7月 21日公司已按照董事会的决议要求，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17,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2020年7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9,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截
至 2021年 5月 13日公司已按照董事会的决议要求，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19,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5.2021年5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7,000.00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2022年4月
25日公司已按照董事会的决议要求，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17,000.00万元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6.2022年5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债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使用可转债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
2023年4月27日公司已按照董事会的决议要求，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10,

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7.2023年5月1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债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9,000.00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使用可转债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
2024年 4月 16日公司已按照董事会的决议要求，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9,

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8.2024年5月1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债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使用可转债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截
至2025年5月9日，公司已按照董事会的决议要求，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6,

000.00万元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9.2025年5月2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债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使用可转债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截

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将闲置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2,000.00万元。

不适用

由于可转债募投项目均以由母公司特一药业根据项目的实施进度，分期对子公司实行增
资的形式开展。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特一药业对可转债募投项目之一“新宁制药药
品GMP改扩建工程项目”的增资已实施完毕。由于该项目的节余资金（包括利息收入）
低于五百万元，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已将对应该项目的节余资金（包括利息收入扣银行手
续费等）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分别于2022年5月17日和5月27日，合计将该
项目节余募集资金4,896,715.55元划款至公司基本银行账户。至此，该对应的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账号为757901318010188）于2022年5月27
日销户。截至 2022年 9月 22日，新宁制药在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城
支行开设的账号为 80020000011457115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
完毕，公司于2022年9月22日将该专用账户销户（销户时结清利息793.89元转入新宁制

药的基本银行账户）。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除上述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外，其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内。

无。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1,971.83

1,238.52
3,210.35

3,210.35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14,151.89

17,536.04

2,546.27
34,234.20

34,234.2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2)/(1)

104.01

100.04

72.75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2026 年 12
月31日

2024年 8月
31日

2026年 6月
30日

3,210.35

34,234.20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不适用

1,173.27

不适用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适用

否

不适用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否

附件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5年度

编制单位：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承诺投资项目

现代中药产品线扩
建及技术升级改造

项目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
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
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是否已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更）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21年12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49,
391,188.79元及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金额235,849.06元。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1]第5-10075号），保荐机构东莞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18,490.54
18,490.54

18,490.54

18,490.54
—
—

—

调整后投
资 总 额

(1)

18,490.54
18,490.54

18,490.54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817.85
817.85

817.85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2)

16,680.02
16,680.02

16,680.02

本 年 度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投
资进度（%）
(3)＝(2)/(1)

90.21

817.85

16,680.02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2026 年 12 月 31
日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适用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1.2021年12月1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2,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
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截
至2022年11月15日公司已按照董事会的决议要求，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12,000.00万元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2022年11月1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1,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
间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
表了同意意见。截至2023年10月23日公司已按照董事会的决议要求，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11,

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2023年10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9,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
间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
表了同意意见。截至 2024年 10月 16日公司已按照董事会的决议要求，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9,

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2025年5月2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时间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

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将闲置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500.00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除上述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外，其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内。

无。

附件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025年度

编制单位：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承诺投资项目
现代中药饮片建设

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现代中药产品线扩
建及技术升级改造

项目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

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

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是否已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更）

是

否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2024年1月1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4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使用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2024年12月17日，公司已按照董事会的决议

要求，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20,4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2024年12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2025年7月2日公司

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20,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2025年8月1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1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
具了《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将闲置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0,000.00

万元。

2025年8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9,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投资产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
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东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2025年8月29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广发银行“物华添宝”W款2025年第171期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挂钩黄金现货看涨价差）（机构版）》合同，购买了产品编号为WHTBCB03771的结构性存款，产品类型为保
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启动日为2025年8月29日，结构性存款到期日为2026年3月2日，预计年化收益率为
0.5%至1.95%，认购份额为9,000万份。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9,

000.00万元。

由于以简易程序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一“补充流动资金”已补充完成，对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广东台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城支行80020000020567884）于2023年12月21日销户，销户时结余利息收入44,482.46

元转入公司基本银行账户。
截至2025年12月31日，除上述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及用于现金管理的金额外，其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

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内。

无。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20,889.13
6,000.00

-
26,889.13

26,889.13

26,889.13
0.00

20,889.13
77.69%

调整后投
资 总 额

(1)

-
6,000.00

20,889.13
26,889.13

26,889.13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
-

1.80
1.80

1.80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2)

-
6,000.00

1.80
6,001.80

6,001.80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
100.00

0.01

1.80

6,001.80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不适用

不适用

2026 年 12 月
31日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否

否

否

附件4：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5年度

编制单位：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融 资 项 目 名
称

2017 年 公 开
发 行 可 转 换

公司债券

2023 年 度 以
简 易 程 序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股票

合计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
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变更后的项
目

特一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职工宿
舍建设项目

现代中药产
品线扩建及
技术升级改

造项目

对应的原项
目

药品仓储物
流中心及信
息系统建设

项目

现代中药饮
片建设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3,500.00

20,889.13

24,389.13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1,238.52

1.80

1,240.32
1.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宿舍建设项目：由于公司目前正进行生产线
升级扩建、营销渠道建设等工作，“药品仓储物流中心及信息系统建设项目”中

“信息化系统建设”目前建设条件尚不成熟，为提高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切实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结合公司建设项目轻重缓急因素，经
公司审慎研究，并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公司拟终止“药品仓储物流
中心及信息系统建设项目”中“信息化系统建设”的建设投资，将“药品仓储物
流中心及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调减至13,606.33万元，调减出
的募集资金3,500.00万元拟用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宿舍建设项
目”。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特

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2.现代中药产品线扩建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根据公司 2023年简易程序再融
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展情况，并结合当前市场环境情况、公司自身发
展战略和未来发展规划，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与投资回报，经审慎研究和
分析论证，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将“现代中药饮片建设项目”尚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0,889.13万元的用途变更为实施公司 2021年非公
开发行募投项目“现代中药产品线扩建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的建设。公司变
更2023年简易程序再融资部分募投项目后，本项目将新增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项目预计在本次变更完成后24个月内完成。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事项。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不适用

不适用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2,546.27

1.80

2,548.07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

(3)=(2)/(1)

72.75

0.0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2026年 6月
30日

2026 年 12
月31日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证券代码：002728 证券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6-006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审议程序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内容

1、分配基准：2025年度

2、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5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81,671,615.40元，提

取法定盈余公积10,820,832.85元后，公司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70,850,782.55元，报告期末累计可

供分配利润399,398,209.69元。

3、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届时回购专

户上的回购股份）为基数，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截至2025年12月31日总股本（513,309,812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购回股份（13,729,618股）后

的总股本499,580,194股为基数测算，预计现金分红总额为74,937,029.10元（含税）。

4、如本次利润分配预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年度预计累计现金分红总额为74,937,029.10元

（含税）；本年度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为7,335,165.76元（不含相关交

易费用）。综上，本年度现金分红和股份回购总额为82,272,194.86元，占本年度净利润的100.74%。

（二）在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如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总股本由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

票授予或者股票期权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化的，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

调整分红总额，具体金额以实际派发情况为准（注：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

利润分配的权利）。

三、现金分红预案的具体情况

（一）公司不存在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九）项规定的可
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本年度

74,937,029.10
0

81,671,615.40
399,398,209.69
465,528,967.33

是

282,253,096.50
0

118,447,469.47
282,253,096.50

否

上年度

24,946,612.40
0

20,495,003.39

上上年度

182,369,455.00
0

253,175,789.62

注：上表中的“本年度现金分红总额”为本次拟实施的本年度利润分配预计金额。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为282,253,096.50元，高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年均

净利润的30%，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二）现金分红预案合理性说明

1、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综合考

虑了公司当前经营情况、未来发展规划以及股东合理回报，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具备合法

性、合规性及合理性。

方案的实施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不影响公司偿债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况。

2、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度经审计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套期保值工具除外）、债

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其他流动资产（待抵扣增值税、预缴

税费、合同取得成本等与经营活动相关的资产除外）等财务报表项目核算及列报合计金额分别为13,
974,439.72元、223,500,000.00元，占当年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0.58%、9.67%，均低于50%。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度审计报告；

2、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